
羅馬禮儀與文化互融*

為正確實施《禮儀憲章》37-40條．第四道訓令

（Varietates Legitimae，禮儀及聖事部，1994年1月25日）

摘自趙一舟譯，《羅馬禮儀與文化互融》，台灣，1994年，1-45頁；香港教區禮儀委員會於2006年參照美國主教團提供之英文譯本，稍作整理。
 
〔*譯者註：此訓令譯自英文羅馬觀察報，「N.14(1335)-6 April 1994」原名為The Roman Liturgy and Inculturation。此標題中之Inculturation一詞，最近十數年來，應用於教會一些文件中，但多譯為「本地化」或「本土化」等，基督教用的「本色化」可能也是這同一詞的翻譯。這些譯名似乎均未能將其本義譯出，因為這幾個譯名只表達禮儀單方向的適應，而Inculturation卻亦指雙方向的適應，亦即羅馬禮儀與本地文化的相互同化（Mutual Assimilation）。這層意義可由本訓令中的解釋清楚地顯示出來。教宗將此名詞用在福傳工作上時，稱此名詞指「福音降生（Incarnation）在本地文化中，同時將這些文化引進於教會生活中。」清楚地表示出此名詞的雙層意義。故在本訓令的譯文中暫譯為「文化互融」或簡稱「互融」，意指互相融合、和協；兩種文化相遇，各有所取、各有所捨，而仍保持各自的本質。這是本訓令中Liturgical Inculturation的主要意義。我教會先進、學者如有更好譯名，請不吝賜教。（譯者：趙一舟，1994年8月8日）〕

導言
1.
在羅馬禮中合法的差異在過去是被許可的，梵二大公會議在《禮儀憲章》中，特別為傳教區也預期此種差異
。「即使在禮儀中，只要不影響信仰及全體公益，教會無意強加嚴格的一致化
。」教會中在過去有過，現在仍然有許多不同的（禮儀）模式及禮儀族系，並且認為此種差異，絕不會有害於禮儀的統一性，反而加強其價值
。
2.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其宗座詔書《第二十五年》中，曾談到：使禮儀植根於不同文化中的嘗試，乃是為禮儀革新一項重要的工作
。此種工作在以前的幾項訓令及禮書中已預測到，如今在經驗的光照下應予以繼續，如需要時，納入某些文化價值，只要這些價值「與真實而正確的禮儀精神相符合，並尊重羅馬禮的基本統一性，一如禮書中所表達的」
即可。


(一)
 本訓令的性質
3.
禮儀及聖事部奉教宗之命，準備了此項訓令：禮儀對於不同民族的習性及各種情況之適應準則，這些準則載於《禮儀憲章》37-40條中，在此予以界定；在這些條文中以籠統詞句所表達的一些原則，更確切的予以解釋；將一些指示以更適當的方式予以限定；應該遵從的次序也清楚地予以規定，如此為將來的（適應工作）這將被認為是唯一正確的程序。由於跟信仰及互融問題有關的神學原則仍須做深度的研究，本部願意幫助主教們及主教團對各冊禮書中預計的適應，依法予以審量，或予以實施；對已經做過的措施再予以嚴謹地審察；再者，倘若在某些文化中，牧靈的需要要求那種《禮儀憲章》稱之為「較深度的」、並且認為「較困難的」禮儀適應方式，也為之訂定一些措施，以便依法實施。


(二)
 首先注意事項
4.
《禮儀憲章》曾談到禮儀適應的不同方式
。以後「教會訓導」採用了一個新名詞「文化互融」（Inculturation），更確切地把「福音降生到本地文化中，同時將這些文化引進教會生活中」
這句話予以定義。「互融」意指「各種真正的文化價值，藉著其整合於基督教義中，並藉著基督教義植根於不同的人類文化中，而產生的一種深度的轉化」
。


詞彙的改變，即使在禮儀的領域中，也是可以了解的。源自傳教區域的詞彙、「適應」一詞能導引人誤以為那只是一些過度及外在性質的改變
。「互融」是一個較好的名詞，它指出兩種動向：「教會藉著文化互融使福音降生於不同的文化中，同時把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引進在自己的團體中」
。一方面，福音深入於一個既有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而使每個民族固有的精神特質及天賦獲得內在的效益（…），使這些特質富有活力，使之更完美並且在基督內使之復興
。


另一方面，當這些價值與福音互相融合時，教會也予以同化，「以加深對基督喜訊的了解，並在禮儀中、在信者團體生活中各個不同層面上，為福音提供更有效的表達方式」
。如此在互融工作中，這雙重動向表達出降生奧蹟之構成要素之一
。

5.
如此所了解的「互融」在禮儀生活中，以及在教會生活其他領域中均有其位置
。此「互融」構成福音互融各層面之一，它在每個民族的信仰生活中，要求某一種文化之持久性價值的真正整合
，而並非其短暫的表達方式。因此，互融工作應該與一種更大的行動，一種統一的、顧及人類情況的牧靈策略完全結合在一起
。一如在福傳工作一切方式中，此種需要耐性及複雜的事業要求有規律的研究及前進的分辨
。基督徒生活及禮儀慶典中的互融應該是民族信仰上逐漸成熟的效果
。

6.
此訓令考慮到各種情況。首先有些國家並沒有基督徒的傳統，或者在近代才由傳教士在那裡傳報福音，同時把羅馬禮帶去。「教會由於與不同文化的接觸，應該歡迎民族傳統中能與福音相融的一切，把基督的富裕帶給它，並且教會也藉世上各國許多不同的智慧形態而豐富自己。」

7.
有些國家則情況不同，它們擁有很久的西方基督徒的傳統，那裡的文化已經長久地被羅馬禮中所表達的信仰與禮儀生活所滲透。這一點有助於禮儀的革新在這些國家受到歡迎，禮書中所提出的適應措施，就整體而論，為能發展合法的地區性的差異（參以下53-61條），已經足夠。但是也有一些國家中，特別是由於移民的關係，幾種文化共存，則必須顧及此事實所產生的特殊問題（參以下49條）。

8.
同樣也必須注意到在具有基督徒傳統的國家中，以及其他對宗教漠視或缺乏興趣的國家中逐漸發展的情形
。面對此種情形，所談的與其說是互融的問題，因為這假定在該地區存在著某些宗教價值，而能使其福音化；勿寧說是如何強調禮儀培育
，以及如何找到接近人心靈的極合適方法問題。

一、整個救恩史中之互融過程
9.
有關羅馬禮之互融所提出的問題，可借助救恩史予以說明。互融過程是以多種方式發展的一種過程。

以色列民族在其全部歷史中保存了確定的知識：它是天主的選民，在萬國之中為天主的行為與愛作證人。它從鄰居的民族中取得了某些敬神方式，但是它對亞巴郎、依撒格及雅各伯之天主的信仰，使其借用的這些敬禮經過深度的改變，主要的是意義上的改變，但是多次也有形式上的改變，就如它曾把此借用的成分編入在其宗教的習俗中，以便為紀念天主在其歷史中所行的奇妙事跡舉行慶典。

猶太世界與希臘智慧的相遇，產生一種新的互融形式：聖經的希臘文譯本將天主聖言引進到一個原本與聖言隔絕的世界，同時在天主的默感下也使聖經更為豐富。
10.
梅瑟的法律書、先知書、聖詠（參路24:27, 44）是為天主子降來世間的一種準備。舊約涵蓋了以色列民族的生活及文化，也是救恩史。

天主子來到世上時，他「生自一位婦女，生在法律之下」（迦4:4），他把自己與盟約之民族的社會及文化條件結合在一起，他曾與此民族一起生活和祈禱
。在成為一個人時，他也成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一份子，「並且在某種方式下，他也因此把自己與全體人類結合成一體」
。因為「我們大家在基督內是一體，我們人類共有的本性也是在他內取得生命。就是為了這一點，他被稱為『新亞當』」
。
11.
基督曾希望分擔我們人類的處境（參希2:14），為眾人捨生，是要把分散的天主的兒女聚在一起（參若11:52）。他願意藉著他的死摧毀那使人類分離的牆壁，使以色列與各國成為一個民族。藉著他復活的力量，他吸引所有人民歸向他，把所有人民再造成一個『新人』（參弗2:14-16；若12:32）。一個新世界在基督內誕生（參格後5:16-17），每個人也能成為一個新受造物。在他內黑暗給光明讓位，許諾成為事實，人類之一切宗教的願望得到滿足。耶穌基督藉他用自己的身體所行的祭獻，一次而為永遠（希10:10），完成了以精神及真理舉行的完美敬禮，這是他願意其門徒們以後要作的（參若4:23-24）。
12.
「在基督內（…）我們有了對天主的完美敬禮」
。在他內我們有選自眾人中的大祭司（參希5:15；10:19-21），「他的肉身被處死，就神魂方面卻復活了」（參伯前3:18）。身為基督及主，他使（所建立的）新民族成為「一個司祭的國度，事奉他的父天主」（參默1:6；5:9-10）
。基督藉流血犧牲創始了逾越奧蹟
，此逾越奧蹟組成基督徒敬天禮儀的基本要素
，但在此之前，基督願意建立感恩祭，紀念他的死亡及復活，直到他再來時。在此應找到基督徒禮儀的基本原則，以及其以儀式所表達的核心。
13.
復活的基督回到他父那裡的時刻，曾保證與其門徒們同在，並派遣他們去為所有受造物宣報福音，使萬民成為門徒並給他們施洗（參瑪28:15；谷16:15；宗1:8）。五旬節那一天，聖神降臨在人類之中，創建了一個新團體，將大家團結在一起，不顧語言的差異，此種差異是分裂的記號（參宗2:1-11）。從此之後，天主的奇事將會被不同語言和文化的各個民族所知曉（參宗10:44-48）。那些被羔羊之血所救贖以及在兄弟共融中所團結在一起的人（參宗2:42），是由「各支派、各異語、各民族及各邦國中」（參默5:9）被召喚而來的。
14.
對基督的信仰，能為所有國家提供可能性，使之成為天主恩許的受益者，及盟約選民之遺產的分享者（參弗3:6），並不需要放棄自己的文化。在聖神的默感下，隨從聖伯多祿的榜樣（參宗10），聖保祿打開教會之門，使福音的遵守不須侷限於梅瑟的法律範圍內，而要遵守他親自接受的那來自主的傳授（參格前11:23）。如此，教會自開始就對那些未受割禮的皈依者，「除那必須者外」，不加給他們其他重擔，這是當時在耶路撒冷宗徒大會的決定（參宗15:28）。
15.
初期基督徒團體在一週的第一天，亦即以後稱為 「主日」 的一天，行分餅禮（參宗20:7；默1:10）。他們是在服從耶穌的命令：他是在猶太人舉行的逾越節紀念禮中，建立了他「苦難」的紀念。為延續此唯一的救恩歷史事件，基督徒採用了猶太人敬天禮的形式及經文並予以適應，以表達基督徒敬天禮中完全新的成分
。在聖神的指引下，他們在猶太人的敬天禮傳統中分辨出，何者應予保留，何者應予捨棄。
16.
福音傳播到世界各地時，受到不同文化傳統的影響：在來自外邦的各個教會中就產生了其他型態的禮儀。在聖神不斷的指引下，教會分辨出不同成分：有些源自「外教」文化而不能與基督宗教相容的成分，其中也有些成分與宗徒傳統相符合並且忠於救恩的福音，則是可以接受的。
17.
基督徒慶典之形式的創新與發展，在福音所傳到的幾個較大的文化區域，依照當地的情形，逐漸展開。如此西方及東方教會中產生了不同的禮儀族系。它們的豐富遺產 （傳統） 忠實地保持著基督徒的傳承，臻於圓滿之境
。西方教會在其禮儀中，有時也從東方禮儀族系的遺產中採取一些成分
。羅馬教會在其禮儀中，曾採用了人民的生活語言，先是希臘語，後改用拉丁語，並且在敬禮中，一如其他拉丁教會所為，也曾納入某些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事項，並賦以基督徒之意義。在歷史的過程中，羅馬禮也曾知曉如何在禮儀中運用來自不同出處的經文、歌曲、手勢、儀式
，並在傳教地區使其適應當地文化
，雖然有些時期，使禮儀一致化的願望曾模糊了這項事實。
18.
在我們這個時代，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重申：教會 「促進並採納各民族的優長及善良風俗。採納時，教會予以淨化、加強及提昇（…）。教會的工作就是要使人心靈中與各民族的禮教文化中所蘊藏的美善，不僅不受損失，反而得到淨化、提昇並達於極致，使天主受光榮，魔鬼敗興，人類得幸福」
。因此教會的禮儀對每個國家、民族或個人不應該像是舶來品，同時它也應該超越種族與國家的特異性。它應該能夠在每個人類文化中表達自己，而同時又能藉著忠於來自主的傳授而維持其本有的特性
。
19.
禮儀，一如福音，應該尊重各種文化，但同時邀請其作自我淨化與聖化。

猶太人藉信德皈依基督時，仍忠於舊約，此舊約導向耶穌──以色列的默西亞。他們知道耶穌完成了梅瑟的盟約；他自己成為那新而永久之盟約的中介，這盟約是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而蓋印簽訂的。他們知道，耶穌藉他唯一而完美的祭獻，成為真正的大祭司及最後的聖殿（參希6-10），因而割禮的規定（參迦5:1-6、安息日（參瑪12:8）
以及聖殿的祭祀（參希10）就只有相對的重要性了。

來自異教的基督徒，當他們皈依基督時，是以較徹底的方式放棄偶像、神話、迷信（參宗18:18-19）；格前10:14-22；哥2:20-22；若一5:21）。

基督徒不管他們來自何種族群、何種文化，他們必須承認在以色列歷史中的、有關他們得救的恩許、預言和歷史。他們必須接受舊約及新約的每本書，視之為天主之聖言
。他們歡迎聖事性的標記，這些標記只有在聖經的背景中及教會的生活中，才能被充分的了解
。
20.
初期的基督徒，無論他們是來自選民的，或是來自異教背景的，所面對的挑戰就是：對基督的信仰要求他們作許多棄捨，也要對自己隸屬之民族傳統及文化保持忠貞，此二者應如何相協調。


這也將是為各個時代基督徒的挑戰，聖保祿的話肯定這一點：「我們宣講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這為猶太人是絆腳石，為外邦人是愚妄」（格前1:23）。


在教會歷史中所運用的分辨力仍然是必須的，好使基督完成的救贖工程，透過禮儀，藉聖神的力量，能在不同的國家、時代以及不同的人類文化中，忠實地在教會內延續下去。

二、為進行禮儀與文化互融的要求及先決條件

(一)
 從禮儀本質所顯示出的要求
21.
在作任何關於互融的研究之前，必須常記住禮儀的本質。禮儀 「事實上是一個可獲得特恩的場所，基督徒在此與天主和他所派遣的那一位──耶穌基督相遇」（參若17:3）
。禮儀同時是基督大司祭的行動，也是他的身體──教會的行動，因為他為了完成那藉有形之記號、所達致的光榮天主、聖化人類的工作，常使教會與他聯合在一起，教會經由他並在聖神內，向天主父呈獻使他歡心的敬禮
。
22.
禮儀的本質與教會的本質密切相關；的確，教會的本質首先是在禮儀中表現出來
。教會有一些特點，使教會與其他所有聚會及團體有所不同。

教會不是經由人的決定而聚集在一起，而是蒙天主在聖神內召喚，教會以信德答覆天主這出自善意的召喚（教會ekklesia源自Klesis意指召喚）。教會此一特點藉著司祭子民的團聚，尤其在主日的團聚時，藉著天主向其子民所講的話，並藉著領受聖秩之司祭的服務顯示出來，司祭是以基督元首的身分行動
。

因為教會是至公的，它克服使人類分離的種種障礙：眾人藉著洗禮都成為天主的子女，並在基督耶穌內形成一個民族，在其中 「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迦3:28）。如此，教會蒙召去把所有民族聚合在一起，說各種語言，滲透各種文化。

最後，教會是在地上作為行旅的教會，仍與主遠離（參格後5:6）：它在聖事中並在它的各機構中仍帶著現時代的記號，但是卻在歡愉的期盼中，等待耶穌基督光榮地來臨（參鐸2:13）
。這一點在許多求恩禱詞中表達出來：它指出我們是天國的公民（參斐3:20），但同時也注意到人類與社會的需要（參弟前2:1-4）。
23.
教會靠那寫在新舊約中的天主聖言來滋養。當教會在禮儀中宣講聖言時，它歡迎此聖言，視其為基督親臨的一種方式：「因而教會內恭讀聖經，實為基督親自發言」
。為了這個理由，天主聖言在舉行禮儀時是如此重要
，不應以其他任何經文來取代聖經，不論該經文如何受人尊敬
。同樣，聖經是禮儀所用語言、標記、禱詞，特別是聖詠中之禱詞的不可缺少的泉源
。
24.
由於教會是基督之祭獻的果實，禮儀常是對基督逾越奧蹟的慶祝，以光榮天主父，並藉聖神之能力聖化人類
。全世界的基督徒，每個主日，環聚於祭台前，在司祭領導下，舉行感恩祭、聆聽天主聖言並追念基督之死與復活，同時也期待著他光榮地來臨
，是在此時 , 基督徒敬天之禮找到其最基本的表達方式。環繞著此集中點，在舉行每件聖事時，逾越奧蹟以不同方式呈現出來。
25.
整個禮儀生活，首先環繞在基督賜與教會的感恩祭，及其他聖事周圍
。教會有責任謹慎地、忠實地把這些傳遞給每一世代。教會以其牧靈權威，依照環境、時間、地點，為信友的好處，能作某些安排
。但是對於那些直接與基督遺志有關，並構成禮儀之不能變化的部分，教會卻無權改變
。破壞聖事與其建立者基督之聯繫、以及與教會之起源的聯繫
，則不再是使聖事與文化互融，而是挖空它們的本質。
26.
基督的教會在一定的地方、一定的時間，藉各個地方或個別教會呈現出來，並深具意義，地方教會是透過禮儀將教會真正的本質啟示出來
。這是個別教會應該與普世教會團結與合一的理由，不只在信仰與聖事方面要合一，並且有些透過教會所接受的習慣，而這些習慣被視為未曾中斷之宗徒傳統的部分，在這些習慣上也要合一
。這習慣包括：例如每日祈禱
、主日的聖化及一週的節拍、逾越節（復活節）的慶祝和禮儀年內對基督奧蹟的揭示
、作補贖及守齋
、入門聖事、主的紀念慶典、聖道禮儀及聖祭禮儀之間的關係、罪的寬赦、晉秩職、婚姻以及病人傅油。
27.
教會的信仰在禮儀中是以象徵及團體方式表達：這一點說明：為神聖敬禮之組織、經文的準備以及所舉行的禮儀等都需要一個立法架構
。在歷史的過程中，直到今天，這種立法具有命令式特點，其理由是為保證敬禮的正統性：就是說，不僅要免除錯誤，而且要完整地傳遞信仰，好使教會的「祈禱法則」（Lex Orandi）符合「信仰法則」（Lex Credendi）
。

互融無論進行得多麼深，禮儀不能沒有法律，和教會內負責者的監督：即宗座，以及依法律規定，每地區的主教團和每教區的主教，為所屬地區
。

(二)
 禮儀互融的先決條件
28.
教會的傳教傳統常常尋求以傳教地區之語言去為該地之民族傳福音。的確，多次是一個國家的首批使徒寫下了該地的語言，此語言到那時只是口語。這種作法是對的，因為只有藉那能傳達民族之思想方式與文化的母語，才能觸及其人民的心靈，以基督的精神予以塑造，使其更深入地參與教會的祈禱
。

在初傳福音後，於禮儀慶典中，用當地國家的語言宣讀天主聖言、為當地的人民仍然是非常有益的。在禮儀與文化互融的過程中，聖經的翻譯，或至少禮儀中所用經文的翻譯，是第一個應進行的必要步驟
。

為了使人以正確而有實效的方式接受天主聖言，「必須培養對聖經的喜愛，這是東方與西方禮儀的古老傳統所共有的見證」
。如此，禮儀的互融假定聖經先被接納於一既有的文化中
。
29.
教會所面對的不同的情況，為判斷禮儀中必要之互融可達的程度，是一項極重要的因素。有些國家在數世紀以前接受了福音，並且基督信仰仍然影響著其文化，其情況則不同於那些晚近接受福音的國家，或是那些福音尚未深深滲透其文化價值的地區
。另一種不同情況是基督徒只是人口中之少數的教會。比較複雜的情況是在一個國家之人口中，存在著不同的語言與文化。為達到滿意的解決，對情況作一準確的評估是必要的。
30.
為準備作禮儀與文化的互融，主教團應依賴對羅馬禮之禮儀傳統，以及對本地文化價值之認識，均有充分了解的人士。必須先作歷史、人類學、解經學以及神學等方面的研究。但是所有這一切，均須在本地聖職，尤其於本國出生之聖職牧靈經驗的光照下，予以查驗
。國家中「有識之士」，他們的智慧需藉福音之光照更形豐富，他們的建議因而也具有價值。禮儀的互融應試圖滿足傳統文化的需要
，同時也要考慮到那些受到都市及工業影響者的需要。

(三)
 主教團的責任
31.
由於是有關本地文化的問題，可以了解到《禮儀憲章》在這事項上將特別的責任指派給「合法組成的地區性各種主教團組織」
。關於此事，主教團「應仔細慎重考慮，在各民族的傳統與文化之中，有何成分可適於引進於敬天之禮中」
。「在民族的風俗中，有些與迷信及錯誤無關連的成分（…）只要符合真正的禮儀精神，教會也有時採納在禮儀中」
。
32.
一個民族的社會及宗教儀式，也組成他們文化之生活部分；如果借用其中一些成分而納入禮儀中，此種作法是否能增加他們對禮儀的了解，而不會對他們的信仰與虔敬產生負面的效果，這可由主教團依照以下（參62條及65-69條）所提供的程序予以確定。主教團常應謹慎地避免引進一些不妥之成分的危險，致使信友看來又回到接受福音以前的一個時期（參以下47條）。

總之，如果斷定一些儀式或經文的改變是必要的，這些改變應與整個禮儀生活協調，並且在實施之前，尤其在使其成為強制性的之前，首先應介紹給聖職人員，然後再介紹給信友，且要避免使他們無正當理由地感到困擾的危險（參以下46及49條）。
三、羅馬禮進行互融時的原則及實際規範
33.
個別的教會，特別那些新興教會，生自羅馬教會，也從羅馬教會接受了禮儀的遺產，當他們對此遺產深入地了解時，他們也依次在他們的文化遺產中能發現適當的儀式，如果認為有益或必要，可將該儀式整合在羅馬禮中。

《禮儀憲章》要求信友及聖職人員接受禮儀的培育
，此種培育應有助於他們對現行禮書中經文及禮節之意義的了解。這也多次意指，源自羅馬禮傳統的一些成分並不必要去改變或予以刪除。

(一)
 一般的原則
34.
在對羅馬禮計劃並實行互融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1) 互融的目標；(2) 羅馬禮的基本統一性；(3) 主管權限。
35.
目標應指引羅馬禮與文化互融的進行，此目標已由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訂定，作為禮儀全盤重整的基礎，「對經文及禮節應如此予以整理，好使其所意指的神聖事物更明白地表達出來，並使基督子民儘可能易於了解，而且能完全地、主動地、以適於團體的方式參與儀式」
。

禮節也需要適應，「要適合信友的理解能力，為了解應不需要許多解釋」
，但是應常把禮儀的本質銘記於心；亦要記住，禮儀的結構及其特別的表達方式具有聖經及傳統的特點（參以上21-27條）。
36.
進行互融時應維持羅馬禮的基本統一性
。這種統一性通常表現在以教宗權威公布之禮書的範本中，以及在由主教團為本區域批准並由宗座認可的禮書中
。互融的工作並不預期會有新禮儀族系的創始；互融是為回應某一個別文化的需要，而導致某些適應，此種適應仍然屬於羅馬的一部分
。
37.
羅馬禮的適應，即使在互融的範圍內，完全屬於教會的權力之下。此權力隸屬於宗座，其運用是透過「禮儀及聖事部」
；在依法規定的範圍內，此權力也隸屬於主教團
，及教區主教
。「任何其他人士，即使是司鐸，決不得擅自增、減或改變禮儀的任何部分」
。互融不是留給主禮者個人去創新，亦不是留給聚會團體以集體方式開始進行
。

同樣，對某一地區所給予的准許，即使某一主教團認為有足夠的理由，在自己的地區採用該准許，如果沒有必需的授權，則不可延伸到其他地區。

(二)
 能作的適應
38.
為了要使一項禮儀行動進行互融，在分析該行動時，必須考慮到該行動各種成分的傳統價值，特別是它們以聖經或教父作為根源的關係（參以上21-26條），因為只分辨何者可改變與何者不可改變，是不夠的。
39.
語言是人民間彼此溝通的主要方法。在禮儀慶典中，其目的是向信友宣報救恩的福音
，並向上主表達教會的祈禱，同時也表達信仰的真理，以及所慶祝之奧蹟的偉大和神聖。

因此，在民族語言中哪些成分適於引進到禮儀慶典中，特別是（在禮儀中）採用非基督宗教的表達方式是否適當，關於這事的確定，應予以謹慎的考慮。同樣重要的是：在禮儀中所用的不同文學類型：聖經原文、主禮禱詞、聖詠、歡呼詞、對經、答唱詠、讚美詩以及禱文也都須考慮到。
40.
音樂與歌唱表達人的心聲，在禮儀中佔有崇高的位置。因此應促進歌唱，首先要歌唱禮儀原文，使信友的聲音在禮儀進行的行動中也能被聽到
。「在世界若干地區，尤其在傳教區，某些民族有其固有的音樂傳統，在他們的宗教與社會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對其音樂應給予應有的尊重及適當的位置，不僅為培養他們對宗教的態度，也為使敬禮適應其民族特性」
。一件值得注意的重要事項就是：一端歌唱的經文比誦讀的經文更能深入地銘刻在記憶之中，意思是：那些預定要歌唱的經文，關於它們聖經及禮儀方面的啟發以及其文學素質，必須予以特別的要求。

音樂形式、曲調，以及一些樂器均可用於神聖敬禮中，只要「適合或可以使之適合神聖用途，並且符合敬禮場所（聖堂）的尊嚴，又確能使信友獲得益處」
即可。
41.
禮儀是一個行動，因此手勢及姿態特別重要。那些屬於聖事之主要儀式者，並且是為聖事之有效性所必需者，應依照教會最高權威所批准或確定的那樣予以保留
。 


主禮的司鐸之手勢及姿態應表達其特別角色：他是代表基督主持聚會
。 


聚會團體的手勢及姿態是其團結的記號，表達其積極的參與，並培養參禮者心靈上的態度
。每個文化可選擇人類在天主面前應表達之態度的那些手勢或身體姿態，賦以基督徒的意義，如果可能，使之與聖經中的手勢及姿態有某種關連。
42.
有些民族中，歌唱時，參禮者自然地伴以拍手、有節拍的搖擺、以及舞蹈的動作。此種外在的表達方式，在這些民族之禮儀行動中也能有其位置，只要這些方式常能表達團體的祈禱：朝拜、讚美、奉獻及求恩的祈禱即可，而不應是純粹的表演。
43.
禮儀慶典藉藝術的運用能更形豐富，藝術有助於信友舉行慶典、與天主相遇並祈禱。教會是由一切民族及國家所組成，藝術在教會中，只要能增加建築及禮節的優美，並對之保持應有的尊重與敬意
，應該享有表達的自由。藝術在民族的生活與傳統中也應該確實具有重要性。

同樣原則也應用在祭台的形狀、位置及裝飾上
，宣讀天主聖言
及付洗的地方
，一切禮儀陳設品、器皿、服飾、顏色
等用品上。應優先採用當地所使用的材料、樣式和顏色。
44.
《禮儀憲章》堅決地維持教會常久以來的習慣：鼓勵信友敬禮基督、聖母及聖者的像
，因為「尊敬聖像就是尊敬它代表的那位」
。在不同的文化中，信徒藉著注視某些藝術品，可在他們的祈禱與靈修生活上獲得助益：該類藝術品應依照民族的天賦，試圖表達出神聖的奧蹟。
45.
在某些個別教會中，有各種不同的民間熱心敬禮，與禮儀慶典並行，並且與之相關。這些敬禮多次是由傳教士在開始傳福音時所引進的，並且往往是按照地方習俗而發展的。

在互融的藉口下，將熱心敬禮的習慣引進到禮儀慶典中是不能給予許可的，「因為就其本質而言，禮儀遠超過熱心敬禮」
。 


編組這樣的熱心敬禮、並予以推行，以支持基督徒的生活與信德；必要時予以淨化，因為常需要藉此使之滲入福音的精神
，這一切均屬於地方教會教長的權限
。他將注意保證，勿使這些熱心敬禮代替禮儀慶典，或者與禮儀混合在一起
。

(三)
 必要的明智
46.
「除非教會真正及確實的利益要求革新，則不可進行革新；同時也應注意，所採用的新儀式應由現行的儀式中，有系統地發展而來」
。這是《禮儀憲章》關於禮儀重整所給予的準則，此項準則在一定範圍內也可應用到羅馬禮的互融工作上。在這一方面，所做的改變應是漸進的，並須給與適當的說明，以避免被捨棄的危險，或純粹成為在舊儀式中的一種不自然的移植。
47.
禮儀是信仰與基督徒生活的表達，因此必須保證：禮儀的互融不會帶有宗教上「混合主義」（Syncretism）的色彩，即使只是表面的。倘若敬禮的場所、禮儀用品及服飾、手勢及姿態使基督徒慶典看起來，其儀式恰似具有與接受福音前的同樣的意義，以上的情形就會發生。倘若聖經選讀及歌曲（參以上26條），或禱詞，用其他宗教的經文所取代，即使這些經文含有不可否認的宗教及倫理價值，這將是一種更壞的混合主義
。
48.
《禮儀憲章》曾提到，適合地方習俗的一些禮節或手勢可納入到入門聖事、婚姻及殯葬等儀式中
。這是互融的一個階段，但是也存在一種危險，就是基督徒禮儀的真理及基督信仰的表達，在信友的眼中，可能輕易地被消減了。對於傳統習慣的忠實，應伴以淨化過程，並且，如果需要，應與過去斷絕關係。此同樣準則，例如，將外教慶節或神聖場所能予以基督化時，或司鐸採用為民間社會領袖所保留之威權標記時，或在敬祖時，均可適用。無論如何，必須避免任何含糊不清的情形。很顯明地，基督徒禮儀不能接受魔術式禮節、迷信、降神術、含有性意味的儀式。
49.
在不少國家中，有數種文化共存，多次它們彼此影響，因此導致一種新文化的形成，但也有時它們企圖肯定自己的固有特性，或甚至彼此敵對，以便強調自己的存在。有些習慣不會比一般民俗更為重要，這也是可能有的情形。主教團對每種情形應個別地小心考量：他們應尊重每個文化的富藏，以及那些維護此富藏的人，但也不應該不知或忽視他們不熟悉的少數（民族）文化。他們應考慮到一個基督團體變為只向內看的危險，以及利用互融為追求政治性目的。在那些保存原有文化的國家，也要顧及現代化對人民影響的程度。
50.
多次在同一國家內使用多種語言，甚至每種語言可能只有少數族群或只有一個部落使用。在此種情形下，應找到一個平衡點，要尊重這些族群或部落的個別權利，但是也不要把禮儀慶典極端地方化。但多次也有可能，一個國家內在逐漸傾向於運用一種主要語言。
51.
在比一個國家更廣闊的文化地區域內，為促進禮儀的互融工作，有關的主教團應一起合作，並決定應採取的方法，以便「儘可能在彼此接界之地區沒有顯著的儀式上的差異」
。 

四、羅馬禮中適應的範圍
52.
《禮儀憲章》為使禮儀適應各民族之思想方式與需要制訂規範時，規定禮書中適應的等級時（參以下53-61條），以及在想到於某種情形中、特別於傳教地區可能需要更深入的適應時（參以下63-64條），已經對羅馬禮的互融有了構想。

(一)
 各類禮書中的適應
53.
互融的第一個步驟是將禮書翻譯成人民語言
。譯文之完成，以及在需要時，譯文的修訂，應遵守宗座關於此事所給予的指示
。不同的文學類型應予以尊重，拉丁範本中經文的內容應予以保存，同時譯文應為參禮者所了解（參以上39條），適於宣讀，並適於會眾以適當的答句及歡呼詞歌唱。

各個民族，即使最原始的民族，均有一種宗教語言，適於表達祈禱，但是禮儀用的語言有其獨有的特色：它深受聖經浸潤；現代拉丁語用的一些名詞（紀念memoria，聖事Sacramentum）在基督徒信仰中納入了新的意義。有些基督徒的辭句能從一種語言轉移到另一種語言中，比如在過去關於ecclesia, evangelium, baptisma, eucharistia所發生的情況。

再者，譯者應注意到經文及禮儀行動之間的相互關係，熟知用口語傳達信息的需要，並且感受到人民之生活語言文學的特質。當需要並編寫新經文時，也必須具有為禮儀書之譯文所需要的特質。
54.
為舉行感恩祭，羅馬彌撒經書「依照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規定，許可合法的差異與適應」，但是在不同語言的羅馬禮中仍應保持其作為「合一的工具與記號」
。彌撒經書總論曾預先指示「每個主教團得依照禮儀憲章，為其所屬地區，制定規範，以適應各民族、地區及不同團體的傳統及特點」
。此一規定同樣適用於信友的手勢與姿態
，敬禮祭台及福音書的方式
，進堂詠的歌詞
，準備禮品時的聖歌
，領主詠歌曲
，平安禮
，規定領聖血的條件
，建築祭台及禮儀用設備的質料
，神聖用品之樣式及質料
，禮儀用服飾
等方面。主教團也能決定分送聖體的方式
。
55.
為其他聖事及聖儀，每冊禮典的拉丁文範本已指出，主教團
，或個別主教在特殊情況下
所能做的適應。這些適應涉及經文、手勢，有時也涉及禮節的程序。當範本中提供另一式經文時，主教團可編入其他同一性質的經文。
56.
為基督徒入門儀式，主教團應「謹慎與明智地考慮各民族之傳統和天賦中，哪些成分可採納」
，「在傳教地區應判斷在人民中所實行的入門儀式，是否能予以適應而納入到基督徒入門儀式中，並決定該儀式是否該予以採用」
。但是應該記住，「入門」一詞與某些民族中之社會上的入門儀式，其意義並不相同，也並非指同一事實；有時社會上之「入門」，與基督徒入門過程相反，此過程是透過望教期（慕道期）的各種儀式，藉著聖洗、堅振及聖體三件聖事，領導人們在教會中與基督結合成一體。
57.
在許多地方，是婚姻儀式要求極高的適應，以免跟社會習慣亳無關係。為使婚姻禮適應不同地區或民族的禮俗，每個主教團「有權準備其專用結婚儀式，此儀式常應符合法律的要求：聖職主禮者或平信徒助理
，應依照情形，詢問並得到結婚雙方的同意，並且給予婚姻的祝福
」。此專用儀式，很顯然地，應極清楚地闡明基督徒婚姻的意義，強調聖事的恩寵以及夫婦之各種責任
。
58.
在所有民族中，殯葬禮常包括多種特殊儀式，屢次具有極大的表現價值。為適應各國的需要，羅馬的禮典中提供了多式殯葬禮
。各主教團可選用最適合其本地習俗的方式
。他們將希望把家庭傳統及地方禮俗中好的成分保留下來，並且要保證，使殯葬儀式能表達基督徒對復活的信仰，並為福音的真正價值作見證
。在此遠景下，殯葬儀式能把不同文化的禮俗編入，並儘可能迎合各地區的需要及傳統
。
59.
對人、地、事物的祝福觸及信友的日常生活，並能符合他們當前的需要。此類祝福為適應、為保存地方禮俗、為採納民間習慣提供許多可能性
。主教團應有能力利用所提供的各種安排，並注意到國家的需要。
60.
關於禮儀年，每個個別教會或者修會，在得到宗座批准後，可把自己專有的慶節編入到普世教會的慶節中
。主教團在先求得聖座批准後，可刪除教友必須遵守某些慶節的義務，或將某些慶節移到主日慶祝
。他們可決定大祈禱及四季齋期的舉行時間及方式
。
61.
「時辰禮儀（日課）的目的是讚頌天主，並透過祈禱聖化一天及人的一切活動。主教團對誦讀日課之第二誦讀、讚美詩及求恩禱詞，以及最後的聖母對經，均可作某些適應
。

為在禮書中作某些適應時應遵守的程序
62.
當主教團準備其專用禮書版本時，要決定其譯文及依法所做的適應
。會議的決議及最後的表決由主教團主席及秘書簽字後，與此一起也將兩份所批准的譯文同時呈送聖禮及聖事部。

再者，與以上全部文件一起，還須呈送：
(1)
對所引進之適應部分，簡要並確切地說明理由。
(2)
指示出從其他曾被批准禮書所取用的部分，以及新編的部分。

接到宗座的「認可」後，主教團依法
公布宗座訓令並決定新版本有效實施日期。

(二)
 《禮儀憲章》第40條所提出的適應
63.
除了各禮書中所提供的適應外，很可能 「在某些地方及某些情形下，需要對禮儀進行更基本的適應，這種適應也帶來更大的困難」
。這要比各禮書中之總論及前言所提出的那種適應要求的更多。

這假定一個主教團已經完全利用了各禮書所提供的適應的可能性；對已經引進的適應也做了評估，或許在進行更遠大的適應以前，也修訂過。

對於進行此種適應的願望或需要，能在以上（參53-61條）所提及的幾個範圍中之一出現，而不影響其他的適應。再者，此類適應並無意去變化羅馬禮，只是在羅馬禮的範圍內進行。
64.
在某些地方，教友的參與仍有不少困難，一位主教或多位主教可將他們的困難向主教團的其他成員說明，同他們一起考量：倘若為靈魂的好處確實有需要時，是否可引進更徹底的適應
。

主教團的職務是向宗座提出其所希望的改變，並採取以下所指出的步驟
。

禮儀及聖事部已準備好接受各主教團的提議，並予以考量，但常以地方教會之好處及普世教會之公益為前題。願意或需要進行互融時，聖部也願意予以協助。聖部願意遵守此訓令（參以上33-51條）所訂定的原則，並以誠懇合作、分擔責任的精神去進行此項工作。

為應用《禮儀憲章》第40條應遵從的程序
65.
主教團為適應民族之傳統及思想方式，要考量在禮儀慶典中何者必須改變。應要求全國或地區性的禮儀委員會對此事項予以研究，對本地文化中一些成分的各個層面予以詳查，看是否有引進禮儀慶典中的可能。委員會要確保能獲得適當專家的建議。有時向非基督宗教之成員，對某項成分之宗教或民間的價值，尋求他們的看法，或許也是適當的 （參以上30-32條）。

倘若情況需要，此初步的研究要與鄰國的主教團或同一文化圈的主教團合作進行（參以上33-51條）。
66.
主教團在進行任何實驗之前，應把其建議呈送聖部。呈送的文件中應包括：所建議之革新的描述，採用該革新的理由，採用的標準，為初步實驗所選定的時間與地點，指出那些實驗的團體，最後主教團研討的決議及表決。

所提建議經過主教團及聖部進行考量之後，聖部將授權主教團進行實驗，而且適於規定在一定的期限內
。
67.
主教團應監督實驗的過程
，通常是透過全國或地區性的禮儀委員會。主教團也要注意確保該實驗勿超越既定的期限和指定的地方。也要確保牧者們及信友知曉此項實驗之界限及暫時性質，並且仍不宜予以公開宣傳，以免影響整個國家的禮儀習慣。實驗期限結束後，主教團要確定此實驗是否達成預定的目標，或是否需要修正，然後將其結論以及關於此實驗的全部資訊告知聖部。
68.
在查驗文件後，聖部才能發布訓令，予以同意，並可能附加某些限制，如此則可將所要做的某些改革引進到主教團所管轄的地區。
69.
關於要做的改革應使信友，包括平信徒及聖職人員，充分知悉，並對在禮儀慶典中所要引進的改革預作準備。改革的有效實施，視情形需要而定，如認為合適，可規定一過度時期（參以上61條）。
結論
70.
禮儀及聖事部將這些規則提供給主教團，以管理由梵二大公會議所面對的禮儀與文化互融工作，作為對不同文化之各個民族牧靈需要的一種回應。禮儀與文化互融工作應該整合在福音與文化互融的牧靈計劃中，使福音融入於將發現的人類許多不同的情況中。禮儀及聖事部希望每一地方教會，特別是那些新興的教會，要尊重羅馬禮的根本統一性，整個教會的統一性，以及那為各時期傳給聖徒們之信德的完整性（參猶3），同時也要發現禮儀慶典中某些成分的差異，能成為使自己豐富的一個泉源。

此訓令是禮儀及聖事部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之命所準備的，蒙　教宗批准並明令予以公布。
　　　　部長　歐爾達樞機
　　　　　　秘書　阿耐洛總主教
1994年1月25日發自禮儀及聖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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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天主教教理》1096條。


�	參同上，1200-1203條。


�	參梵二《大公主義法令》14-15條。


�	－文詞：參《羅馬彌撒經書》之禱詞原始資料、頌謝詞及感恩經。


－歌曲：如1月1日主受洗日，9月8日之對經，聖週五之譴責詞，時辰禮儀（日課）之讚美詩。


－手勢：如灑聖水、上香、單膝跪、合掌。


－儀式：如聖枝遊行、聖週五朝拜十字架，大祈禱。


�	參在過去，聖大額我略（St. Gregory the Great），《給Melitus的信》；若望八世，Industriae tuae詔書（880年6月26日）；拉丁教父（PL）126，904；傳信部給中國及印度支那宗座代牧的訓令（1654年）：傳信部Collectanea，I，1，羅馬（1907年）135條；Plane Conpertum訓令（1939年12月8日）：宗座公報92（1940）24-26。


�	梵二《教會憲章》17及13條。


�	參若望保祿二世，宗座勸諭《要理傳授》（Catechesi tradendae，1979年10月16日）53條：宗座公報71（1979）1319-1321；《救主的使命》通諭（Redemptoris missio，1990年12月7日）53-54條：宗座公報83（1991）300-302；《天主教教理》1204-1206條。


�	參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馬尼西人書》（St. Ignatius of Antioch, Letter to Magnesians），9：Funk ，I，199：「那些依照舊的方式而生活的人，現在到了新的希望之中，不再遵守安息日，而遵守主日…。」


�	參梵二《啟示憲章》14-16條；《彌撒讀經規程》範本第二版（Ordo Lectionum Missae, editio typica altera, 1981）導言，5條：「當教會在舉行禮儀，宣讀新舊約時所宣報的是同一基督的奧蹟。的確，新約隱藏於舊約中，新約中揭示了舊約。因為基督是全部聖經以及整個禮儀慶典的中心與圓滿」；《天主教教理》，120-123，128，130，1093-1095條。


�	參《天主教教理》1093-1096條。


�	若望保祿二世，宗座詔書《第二十五年》（Vicesimus quintus annus，1988年12月4日）7條：宗座公報81（1989）903-904。


�	參梵二《禮儀憲章》5-7條。


�	參同上，2條；若望保祿二世，宗座詔書《第二十五年》（Vicesimus quintus annus，1988年12月4日）9條：宗座公報81（1989）905-906。


�	參梵二《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2條。


�	參梵二《教會憲章》48條；《禮儀憲章》2及8條。


�	梵二《禮儀憲章》7條。


�	參同上，24條。


�	參《彌撒讀經規程》，範本第二版（Ordo Lectionum Missae, editio typica altera, 1981）導言，12條：「在舉行彌撒時，不可刪減聖經選讀以及取自聖經的歌詠。絕對禁止以非聖經之誦讀取代聖經選讀。是透過聖經中天主的聖言，『天主繼續向他的子民發言』（《禮儀憲章》33條），天主的子民透過熟悉聖經，在信德的光照下藉聖神而變得順從，使能以他們的生命及生活方式，在整個世界面前為基督作證」。


�	參《天主教教理》2585-2589條。


�	參梵二《禮儀憲章》7條。


�	參同上，6，47，56，102，106條，參《羅馬彌撒經書總論》1，7，8條。


�	參梵二《禮儀憲章》6條。


�	參特倫多公會議，第21會期，第2章，2：DSchonm 1728；梵二《禮儀憲章》48條ff，62條ff。


�	參梵二《禮儀憲章》21條。


�	參信理部，Inter insigniores聲明，1976年10月15日：宗座公報69（1977）107-108。


�	參梵二《教會憲章》28條；及26條。


�	參聖依勒內，《駁斥異論》（St. Irenaeus，Adversus haereses）III，2，1-3；3，1-2：Sch211，24-31；聖奧思定（St. Augustine），《給Januarius的信》54，I：拉丁教父（PL）33，200：「但是關於一些其他習慣，我們及全世界都遵守的習慣，它們雖非源自聖經，而是源自傳統，我們要了解，它們是由宗徒們或由大公會議所制訂或所推薦的，他們的權威在教會內不容置疑」；若望保祿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諭（Redemptoris missio，1990年12月7日）53-54條：宗座公報83（1991）300-302；信理部給全教會主教們的信，論教會被了解為共融的一些觀點，《共融的概念》(1992年5月28日)7-10條：宗座公報85（1983）842-844。


�	參梵二《禮儀憲章》83條。


�	參同上，102，106條及附錄。


�	參保祿六世，宗座憲令《你們要悔改》（Paenitemini，1966年2月17日）：宗座公報58（1966）177-198。


�	參梵二《禮儀憲章》22，26，28，40:3及128條；《天主教法典》2條…。


�	參《羅馬彌撒經書總論》前言2；保祿六世，對禮儀憲章實施委員會講詞（1966年10月13日）：宗座公報58（1966）1146；（1968年10月14日）：宗座公報60（1968）734。


�	參梵二《禮儀憲章》22條；36條3及4項；40:1, 2條；44-46條；《天主教法典》447ff及838條。


�	參若望保祿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諭（Redemptoris missio，1990年12月7日）53條：宗座公報83（1991）300-302。


�	參梵二《禮儀憲章》35條及36條2-3項；《天主教法典》825條1項。


�	梵二《禮儀憲章》24條。


�	參同上；若望保祿二世，宗座勸諭《要理傳授》（Catechesi tradendae，1979年10月16日）55條：宗座公報71（1979）1322-1323。


�	《禮儀憲章》特別使人注意38及40條：「尤其是在傳教區」。


�	參梵二《教會傳教工作法令》16及17條。


�	參同上，19條。


�	梵二《禮儀憲章》22條2項；參同上，39及40:1, 2條；《天主教法典》447-448條ff。


�	參梵二《禮儀憲章》40條。


�	同上，37條。


�	參梵二《禮儀憲章》14-19條。


�	同上，21條。


�	參同上，34條。


�	參同上，37-40條。


�	參若望保祿二世，宗座詔書《第二十五年》（Vicesimus quintus annus，1988年12月4日）16條：宗座公報81（1989）912。


�	參若望保祿二世，對禮儀及聖事部全體大會講詞（1991年1月26日）3條：宗座公報83（1991）940：「這並非向個別教會建議，隨著禮儀革新的應用，他們要接受～新的工作，就是，適應或互融（本地化）。也無意把互融（Inculturation）用來指創造另一種新禮儀。（…）是指合作的問題，以使羅馬禮在維持其本有特性（Identity）之同時，也可以納入一些合宜的適應。」


�	參梵二《禮儀憲章》22條1項；《天主教法典》838條1及2項；若望保祿二世，宗座法令《善牧》（Pastor Bonus）62條；64條3項：宗座公報80（1988）876-877；宗座詔書《第二十五年》（Vicesimus quintus annus，1988年12月4日）19條：宗座公報81（1989）914-915。


�	梵二《禮儀憲章》22條2項及《天主教法典》447條ss及838條1及3項；若望保祿二世，宗座詔書《第二十五年》（Vicesimus quintus annus，1988年12月4日）20條：宗座公報81（1989）916。


�	參梵二《禮儀憲章》22條1項，及《天主教法典》838條1及4項；若望保祿二世，宗座詔書《第二十五年》（Vicesimus quintus annus，1988年12月4日）21條：宗座公報81（1989）916-917。


�	梵二《禮儀憲章》22條3項。


�	但以下情形則不同，即當依照禮儀憲章所出版之禮書中之導言及禮規，曾指出可作之適應以及主禮者為牧靈需要可作選擇時，比如：當禮規說：「如果適當」，「用以下或類似的話」，「或」，「依照情形」，「如果方便」，「通常」，「可選擇最適宜的方式」。主禮再作選擇時，應追求會眾的利益，要顧及參禮者靈性的準備及想法，而非為了自己的喜好或求省事。在為特別團體舉行禮儀時，仍有其他的可能性。雖然如此，常需要明智與謹慎，以避免在地方教會中造自我封閉的小「教會」或「聖堂」。


�	參《天主教法典》762-772條，特別769條。


�	參梵二《禮儀憲章》118條；及54條：在聖歌方面雖然「給予本國語言以合適的地位」，但應「採取步驟使信友也能以拉丁念或唱彌撒中那屬於他們的常用經部分」，特別天主經；參《羅馬彌撒經書總論》19條。


�	梵二《禮儀憲章》119條。


�	同上，120條。


�	參《天主教法典》841條。


�	參梵二《禮儀憲章》33條；《天主教法典》899條2項。


�	參梵二《禮儀憲章》30條。


�	參同上，123-124條；《法典》1216條。


�	參《羅馬彌撒經書總經》259-270條；《天主教法典》1235-1239條，特別1236條。


�	參《羅馬彌撒經書總論》272條。


�	參《祝福禮典》，聖洗池（間）的祝福，832-837條。


�	參《羅馬彌撒經書總論》287-310條。


�	參《禮儀憲章》125條；《教會憲章》67條；《天主教法典》1188條。


�	尼西亞第二屆大公會議；DSchonm，601；參聖巴西略（St. Basil），《論聖神》XVIII，45：Sch 17，194。


�	參梵二《禮儀憲章》13條。


�	參《天主教法典》839條2項。


�	若望保祿二世，宗座詔書《第二十五年》（Vicesimus quintus annus，1988年12月4日）18條：宗座公報81（1989）914。


�	參同上。


�	梵二《禮儀憲章》23條。


�	這些選讀文用作講道資料可能有益，因為講道的任務之一就是「指出天主啟示之智慧與人類高貴思想之間的共同點，以不同的方式去追尋真理」：見若望保祿二世，宗座詔書《主的晚餐》（Dominicae Cenae，1980年2月24日）10條：宗座公報72（1980）137。


�	65，77，81條，參《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Ordo initiationis christianae adultorum）導言，30-31，79-81，88-89條；《婚姻聖事禮典》範本第二版（Ordo celebrandi Matrimonium, editio typica altera）導言，41-44條；《殯葬儀式》（Ordo exsequiarum）導言，21-22條。


�	梵二《禮儀憲章》23條。


�	參梵二《禮儀憲章》36條2，3及4項；54條；63條。


�	參若望保祿二世，宗座詔書《第二十五年》（Vicesimus quintus annus，1988年12月4日）20條：宗座公報81（1989）916。


�	參保祿六世，宗座憲令《羅馬彌撒經書》（Missale romanum，1969年4月3日）：宗座公報61（1969）221。


�	《羅馬彌撒經書總論》6條；參《彌撒讀經規程》範本第二版（Ordo Lectionum Missae, editio typica altera, 1981）導言，111-118條。


�	參《羅馬彌撒經書總論》22條。


�	參同上，232條。


�	參同上，26條。


�	參同上，56條。


�	參同上，56i條。


�	參同上，56b條。


�	參同上，242條。


�	參同上，263及288條。


�	參同上，290條。


�	參同上，304，305，308條。


�	參《彌撒外送聖體及聖體敬禮》（De Sacra Communione et de cultu mysterii eucharistici extra Missam）導言，21條。


�	參《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Ordo initiationis christianae adultorum）總論，30-33條；導言，12，20，47，64-65條；內文，312條；及附錄，12條；《嬰兒聖洗禮典》（Ordo Baptismi parvulorum）導言，8，23-25條；《堅振聖事禮典》（Ordo Confirmationis）導言，11-12，16-17條；《彌撒外送聖體及聖體敬禮》（De Sacra Communione et de cultu mysterii eucharistici extra Missam）導言，12條；《告解聖事禮典》（Ordo Paenitentiae）導言，35b，38條；《病人傅油及照顧病人禮典》（Ordo Unctionis infirmorum eorumque pastoralis curae）導言，38-39條；《婚姻聖事禮典》範本第二版（Ordo celebrandi Matrimonium, editio typica altera）導言，39-44條；《主教、司鐸、執事聖秩授予儀式》範本第二版（De Ordinatione Episcopi, presbyterorum et diaconorum, editio typica altera）導言，11條；《祝福禮典》（De Benedictionibus）總論，39條。


�	參《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Ordo initiationis christianae adultorum）導言，66條；《嬰兒聖洗禮典》（Ordo Baptismi parvulorum）導言，26條；《告解聖事禮典》（Ordo Paenitentiae）導言，39條；《婚姻聖事禮典》範本第二版（Ordo celebrandi Matrimonium, editio typica altera）導言，36條。


�	參《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Ordo initiationis christianae adultorum）、《嬰兒聖洗禮典》（Ordo Baptismi parvulorum）總論30:2條。


�	同上，31條；參梵二《禮儀憲章》65條。


�	參《天主教法典》1108及1112條。


�	參梵二《禮儀憲章》77條；《婚姻聖事禮典》範本第二版（Ordo celebrandi Matrimonium, editio typica altera）導言，42條。


�	參梵二《禮儀憲章》77條。


�	參《殯葬儀式》（Ordo exsequiarum）導言，4條。


�	參同上，9及21:1-3條。


�	參同上，2條。


�	參梵二《禮儀憲章》81條。


�	參同上，79條；《祝福禮典》（De Benedictionibus）總論，39條；《會士發願禮典》（Ordo Professionis religiosae）導言，12-15條。


�	參《禮儀年及年曆之普遍原則》（Normae universales de Anno liturgico et de calendario）49-55條；聖禮部，《地方年曆》訓令（Instruction Calendaria particularia，1970年6月24日）：教廷公報62（1970）651-663。


�	參《天主教法典》1246條2項。


�	參《禮儀年及年曆之普遍原則》（Normae universales de Anno liturgico et de calendario）46條。


�	《時辰禮儀》（日課，Liturgia Horarum）總論，92，162，178，184條。


�	參《天主教法典》455條2項及838條3項；若望保祿二世，宗座詔書《第二十五年》（Vicesimus quintus annus，1988年12月4日）20條：宗座公報81（1989）916。


�	參《天主教法典》838條3項。


�	梵二《禮儀憲章》40條。


�	參主教部，主教牧職指南《教會形象》（Directory on the Pastoral Ministry of Bishops，1973年2月22日）84條。


�	參梵二《禮儀憲章》40:1條。


�	參同上，40:2條。


�	參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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